	新兴县国土资源局文件


	新国土资〔2016〕47号

	


汕（头）湛（江）高速公路清远清新至云浮新兴段（云浮段）工程建设用地征收车岗镇布马村委会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经国务院批准，2016年4月18日，省国土资源厅以粤国土资（建）函〔2016〕11号文转发《国土资源部关于汕（头）湛（江）高速公路清远清新至云浮新兴段（云浮段）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国土资函〔2015〕900号），批准项目征收集体土地。新兴县国土资源局会同有关部门，经对被征地村（组）征地补偿登记的复核，拟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8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现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内容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 建设用地项目名称：汕（头）湛（江）高速公路清远清新至云浮新兴段（云浮段）工程建设用地。

2、 征收土地位置：车岗镇布马村委会属下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

3、 被征地单位、权属、地类及面积详见下表：　

	权属单位
	征地面积（亩）
	其中

	
	
	耕地
	园地
	林地

	车岗镇布马经济联合社
	66.729
	2.1730 
	1.2620 
	63.2940 

	车岗镇布马村第一经济合作社
	3.5490 
	3.5490 
	
	

	车岗镇布马村第二经济合作社
	2.4060 
	2.4060 
	
	

	车岗镇布马村第四经济合作社
	5.2120 
	5.2120 
	
	

	车岗镇布马村第五经济合作社
	6.2060 
	6.2060 
	
	

	车岗镇布马村第六经济合作社
	1.6000 
	1.6000 
	
	

	合计
	85.7020
	21.1460
	1.2620
	63.2940


    四、征收土地补偿标准：

  1、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总额标准：耕地为4.6万元/亩，

园地为3.5万元/亩，林地为1.8万元/亩。

    2、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标准及青苗补偿费标准按县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五、被征地单位的征地补偿安置费用详见下表：

	　权属单位
	地类
	面积(亩）
	补偿标准（万元/亩）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万元）

	车岗镇布马经济联合社
	林地
	63.2940 
	1.8 
	113.9292 

	
	耕地
	2.1730 
	4.6 
	9.9958 

	
	园地
	1.2620 
	3.5 
	4.4170 

	车岗镇布马村第一经济合作社
	耕地
	3.5490 
	4.6 
	16.3254 

	车岗镇布马村第二经济合作社
	耕地
	2.4060 
	4.6 
	11.0676 

	车岗镇布马村第四经济合作社
	耕地
	5.2120 
	4.6 
	23.9752 

	车岗镇布马村第五经济合作社
	耕地
	6.2060 
	4.6 
	28.5476 

	车岗镇布马村第六经济合作社
	耕地
	1.6000 
	4.6 
	7.3600 

	合计
	/
	85.702
	/
	215.6178


    六、征地范围内地上附着物、青苗补偿费用及其他费用详见下表：

                                              单位:元
	权利人
	补偿项目
	金额
	权利人
	补偿项目
	金额

	苏棣坤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33150.00
	涂德文
	迁坟
	4000.00

	曾继福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38330.00
	曾祖庆
	迁坟
	4000.00

	曾耀铃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77904.70
	梁广荣
	迁坟
	4000.00

	曾庆阳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65271.80
	覃汉飞
	迁坟
	2000.00

	曾培辉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6150.00
	曾标新
	迁坟
	2000.00

	曾继福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509910.20
	曾金海
	迁坟
	2700.00

	曾见杏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41586.80
	张水带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22851.00

	梁玉兰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675.00
	曾德庆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3070.50

	曾培光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91194.00
	曾继福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30636.70

	曾德庆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67350.00
	曾庆阳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2000.00

	廖小保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182790.00
	曾培联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21462.44

	曾丽华
	迁坟
	2000
	/
	/
	/

	合计
	1215033.14


七、安置方式：

1、货币安置，支付安置补助费到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

2、留用地安置，按有关规定执行。

八、其他。被征收的土地，涉及集体土地承包权利的，取消承包合同，不承担违约责任。

九、被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和相关权利人对本方案内容如有不同意见请于2016年7月26日前以村民小组为单位，以书面形式送达车岗镇人民政府和新兴县国土资源局。

十、本方案在征求意见后，报新兴县人民政府批准组织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的规定，对批准后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争议，不影响组织实施。

特此公告。

                                 新兴县国土资源局

                                 2016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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